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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债还钱
半路杀出个“张某”

2003年8月，某实业公司出资新建玻璃生产车间，由

河北定州某建筑公司承建。2004年7月工程竣工，经结算

该实业公司共欠某建筑公司工程款561万元。建筑公司

诉至法院，请求实业公司支付所欠工程款。2009年3月，

大同市中级法院判决实业公司支付建筑公司工程款及利

息共计688万余元。实业公司不服，上诉至山西省高级法

院。2009年12月16日，山西省高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

判决。

本以为事情至此可告一段落了，谁知突然冒出个“张

某”。2010年2月9日、2月26日，张某以民间借贷纠纷为

由，向大同市原矿区法院分别起诉实业公司，称从2007年

7月开始，实业公司因资金短缺、周转困难，分别向其借款

495万元、480万元，并口头约定利息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的4倍，张某要求该实业公司偿还其借款本金及利息，并

申请了诉前保全。法院随即作出了冻结、查封的财产保全

裁定。

法院受案后，以调解方式结案，于2010年4月20日作

出2份民事调解书，确认某实业公司归还张某借款本金及

借款利息共计1500余万元。

张某紧接着申请了合并执行。在后续的一系列执行

过程中，某实业公司名下仅有的两宗土地的使用权被抵押

给银行，获取了2000万元贷款，并将该款项全部用于抵偿

张某个人债务及迟延履行金570万元等其他费用。至此，

某实业公司再无财产可执行。

疑点重重
打假官司逃避债务？

另一头，打赢了官司的某建筑公司，依旧要不回工程

款。了解缘由之后，2019年，某建筑公司大同项目部负责

人冯某向云冈区检察院反映称，实业公司的上述两起调解

案件涉嫌用虚假诉讼逃避债务。

初看案件材料，承办检察官就发现了异常：“借款都是

发生在2007年7月至2009年期间，原告将一个案子分成

两个案子起诉，回避管辖的意图很明显。该案的借款数额

为975万元，按当时级别管辖规定，应当由中级法院受理，

但案子这样一拆分，就可以由基层法院受理了。”

除管辖问题，整个诉讼程序也疑点重重：某实业公司

对张某主张的事实、证据及诉讼请求全部认可，双方当事

人及代理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陈述高度一致，快速达成调

解协议。“既然这么容易达成一致，双方私下协商就能解

决，何必要打官司呢？”检察官说。

另外，在时间节点上也是巧合得很，在建筑公司与实

业公司工程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即将进入执行程序时，张

某先申请诉前保全，后提起诉讼，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规避

执行。

追查蹊跷
虚假诉讼现原形

云冈区检察院及时向大同市检察院汇报了案件的上

述疑点。大同市检察院决定成立办案组，迅速展开调查核

实，并申请由省检察院挂牌督办。办案组开始围绕案件所

涉借款是否真实展开调查。

办案检察官通过阅卷，很快发现了该案的几处蹊跷之

处——

张某与某实业公司的两起借款案件中，无借款合同，

无汇款凭证。张某仅凭收款收据和现金日记账提起诉讼，

对资金来源和借款用途均未提供证据；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某未出

庭，其委托的代理人对借款来源及借款用途均不知情；

调查某实业公司及法定代表人的银行账户流水及凭

证，发现并未有借款流入的记录；

查询某实业公司的工商信息及企业档案，发现该实业

公司于成立时由大同市某国有公司控股25.4%，职工股份

占74.6%。2007年6月，实业公司将职工股份转让给了张

某，张某成为了该公司控股股东。

虽然疑点越来越多，但具体到监督上，调查所得不足

以证明案件系虚假诉讼。办案组重新对案情和前期调查

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研判，决定将调查重点转向借款的流

向上。

通过查阅某实业公司现金日记账及记账凭证，办案

检察官发现，该公司违反企业现金管理规定，不使用对公

银行账号，公司的资金来往账目全部用现金日记账的方

式记账，所有涉案借款基本上都是一进一出。张某主张

的涉案975万元共16笔借款全部转入了张某控制的4家

关联公司，但4家关联公司银行流水中无转入记录，某实

业公司诉称的借款并未用于该公司生产经营。另查明，

某实业公司对该公司大额借款这一重大事项未召开股东

会或董事会进行商议决定，口头约定高额利息不符合

常规。

之后，通过询问相关证人，检察官发现，某实业公司法

定代表人高某实为挂名，且系张某的亲姐夫，公司的管理

经营均由张某决策，财务人员对于借款来源、支付方式、借

款流向表述不一。借款的来源及用途均没有确实充分的

证据予以证实。

据此，检察官经过近一年的调查取证，最终确认该两

起案件为虚假诉讼，并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建议对

该案进行再审。

2020年8月4日，大同市中级法院指令大同市云州区

法院再审。2020年12月30日，云州区法院作出再审判

决，以原告张某对自己所主张的借贷关系未能提供确实充

分的证据加以证明为由，撤销了两份虚假诉讼调解书，驳

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

近日，对张某涉嫌犯罪线索，已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东南早报》傅恒 王盼琛

以“8折购车”“免息”为诱饵，福建省泉州市某汽车

销售服务公司广泛吸引客户，收取购车首付款，并引导

客户向金融机构多贷款，变相向客户吸收资金，两年来

共向275位购车人收取购车首付款近2000万元。经

警方缜密侦查，该公司的8名股东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相继落网。近日，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一审以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8人3年6个月到1年2

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去年5月，泉州市鲤城公安分局经侦大队陆续接到

20多名购车人报警称，他们向位于鲤城区南环路的某

汽车销售服务公司购买汽车，在支付一定比例购车首

付款后，被该公司诱导，以客户的名义向金融机构多贷

一部分购车款，并由该公司负责交纳多贷部分的贷款

本金及全部贷款利息。如今，该公司已经无力支付承

诺的部分月供。报警人认为，该公司涉嫌合同诈骗。

民警调查发现，该公司有陈某斌、刘某书、曾某贵

等8名股东。2018年8月，8名股东研究后决定，通过

抖音、朋友圈、发放广告宣传单等方式宣传能以8折、9

折价格购买到4S店的同款车型，且免除贷款利息、购

置税、服务费等费用。当客户到公司买汽车时，公司要

求客户先交纳首付款，再引导客户向金融机构贷款，并

承诺公司将分期支付客户从金融机构多贷出来的贷款

本金及贷款总额产生的利息。该公司将客户购车首付

款的一部分交给4S店作为购车定金，其余的钱款用于

偿还其他客户多贷的贷款本金、利息以及公司的运营

费用。

以这样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该公司经营了近2年

时间，直到疫情期间汽车销售停滞，公司资金链断裂，

无力再支付承诺给客户的月供，才东窗事发。

据办案民警介绍，经过前期的调查，该公司主观上

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车子卖给客户，月供也照常还，

因资金链断裂才无法还款，并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

这种新型的购车套路，也给案件的定性带来了一定

困难。

“他们的手段隐蔽，看似正常的公司经营，实为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办案民警说，他们在未经有关部门

批准的情况下，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明知会亏损，却

仍以“八折购车”“免息”为诱饵，引导客户向金融机构

多贷款，变相吸收资金，造成严重亏空，破坏了国家金

融管理秩序，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经统计，2018年8月至2020年5月，该公司共向

275位购车人收取购车首付款近2000万元。直至东窗

事发，公司账户上已无存留资金，还亏空了1000多

万元。

经取证，2020年7月，8名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的嫌疑人相继落网。

为逃避债务，竟自导自演一出借款“大戏”
检察官追查疑点，揭开历时10年的虚假借款纠纷真相

《检察日报》梁高峰

一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某为了逃避债务、规避法院执行，摇身一变成为公司债权人，

提起虚假诉讼，骗取法院调解书……经过两年调查追踪，山西省检察院挂牌督办，大同市检

察院和云冈区检察院联合查办，涉及的两起标的额达1500余万元的虚假诉讼案再审改

判。至此，被掩盖了10年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购车有折扣还免息 实则盯上客户首付款
一汽车销售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近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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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在汽车销售公司取证民警在汽车销售公司取证


